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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主席： 

受傷僱員復康支援及復工政策立場 

 

  《僱員補償條例》自 1953 年成立，側重金錢補償，漠視傷病者復康時的生理、心

理需要；加上治療等候期長、難以復工等問題，使工傷者及其家人面對龐大的壓力。

而政府缺乏在受傷僱員復康支援及復工的政策，以致整個社會都為坡腳政策付出成

本。礙於涉及部門之多、系統之複雜，本會及關注勞動價值的非牟利團體，在無官方

政策配合下，事倍功半。另一邊廂，部份保險公司亦試行復康管理多年，協助工傷工

人康復，希望達至減低勞保補償金額之效。惜礙於多方角色存在利益衝突，一方面難

以得到受傷工人信任，另一方面僱主亦沒有誘因配合輕工或工作調配，使復康及復工

均成效不彰。 

  

現時復康的問題： 

    1. 目前康復治療欠缺統籌，傷者未必可即時獲得介入協助，浪費時間在等待專

科排期及尋找治療方法上；另因缺乏有系統的跟進和評估，各專科及復康治療部門之

間欠缺有效溝通，令部分傷者延誤診療。 

 

    2. 現時僱員補償法例中，列明醫療費的付還上限為港幣 300 元，而工傷工人在病

假期間只取得五分四人工，可見，工人難以負擔私家醫療費用，令大部分工傷工人依

賴公營醫療體制，變相令工人失去選擇權。 

 

    3. 現時雖有自願復康計劃，加上部分保險公司會安排復康管理及個案的跟進，

無疑為部分傷者提供更多醫療服務。不過，由於獲許參與的僱員，醫療選擇全由保險

公司主導，難免令傷者對其中立及信任度有所顧慮，導致其服務不獲完全的信賴，影

響成效。 

 

    4. 復康專業（如專科醫生、物理治理師、職業治療師、精神科醫生、心理科醫

生等等）之間各自為政，欠缺有效溝通，對傷者狀況採取不同的判斷及建議，令傷者

無所適從，未能配合發揮各專業的所長，使康復進度參差。 

 

    5. 沒有處理工傷者的出院後的照顧需要，令傷者在康復期間仍要奔走於遞交病

假紙、出糧、交代意外、醫療授權、勞工處等不同部門及不同程序。疲於奔命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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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傷者不了解工傷的程序、對未來不確定性產生憂慮、未能適應心理上及社會角色的

轉變，必定造成心理壓力，阻礙康復進度。 

 

    6. 部分復康後的傷者需要適應期，及短期調節工作安排，唯現時輕工紙無法反

映傷者能力，沒有康復政策配合下，公司不知如何安排才算合適，同時憂慮再次受傷

的風險及索償問題，少有作出工作配合（工作崗位或內容上），變相令僱主及僱員陷

入矛盾，為復工徒添不必要的糾紛。 

 

    7. 在治療期間，傷者原本的工作或以改動，或已被取代。而部分公司工種單一，

亦令康復者難以重回原來的崗位。多數僱主寧願聘請新員用也不留任受過傷的員工。

以致很多康復者被迫放棄原來工作，其經驗及技術亦無奈流失。 

 

受傷僱員康復及復工的建議： 

   由官方牽頭，成立職業傷病者康復及復工的中央系統，包括設立復康基金，基金

由勞工保險中徵款，以委聘專業中立的復康個案管理員，及早介入，協調各方醫療專

業，跟進傷後心理及社會支援的需要。這個中央系統亦需要條例的配合，政府制定有

效的復工政策，合力營造配合傷者身心需要及就業市場狀況的復工條件。這個獨立的

康復及復工系統，相信能造就勞、資、保險業界及整體社會各方多贏。 

 

    1. 確保僱員選擇權 

  受傷僱員的選擇權及參與，是復康成功的關鍵，因此醫療選擇方面，不應因金額上

限制，使傷者無法負擔而失去選擇。用作復康的基金可考慮全數支付傷者的醫療費，

現時私營市場上不同的醫療專業未能充分發揮，在新系統下必須引入更多醫療選擇，

在黃金復康期盡早安排適量的治療。系統亦可參考澳洲的做法，為私營醫療專業設監

管及收費上限，使醫療費用不致成為無底深潭。 

    2. 各方均衡參與共議 

  由有公信力、獨立、中立的第三方主理，勞工處作為政府部門，或職安局應可以採

取主導，統籌復康系統。或可參考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成立委員會獨立管理勞保

中用作復康的資金，傷者、勞工、僱主、保險、醫療專業的參與需得到平衡，免卻利

益衝突的猜疑。 

    3. 個案管理專人跟進 

  每位傷者的需要、公司的政策、醫療的進度皆不同，難以一刀切。可參考現時殘疾

人士及長者的服務，由醫療及地區組織的社工配合，跟進個案的需要，統籌、溝通及

轉介合適的服務，支援家庭、經濟、照顧、復康、復工等需要。加拿大的工傷管理的

模式，都以復康管理人員作統籌，有效安排，不單可減輕公營醫療負擔，避免資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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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更令不同專業、各部門得以協調，加快康復進度。 

    4. 確保醫療系統的專業可靠 

  現時醫療專業雖然有包容中西醫學，但欠缺與時並進的檢討機制，有關工傷康復的

醫學研究及康復需要的專業關注不足，部分醫療人員缺少職業醫學的培訓，本會認為

有必要加強。同時，判傷系統的檢討亦是必須的，應加入不同專業及患者的參與，為

評估人員提供足夠的培訓，以反映傷者的實際工作能力影響。 

    5. 減少利益衝突的疑慮 

  不論是公營或是私營醫療，治療團隊須具專業知識及透明度，傷者選擇醫療時可有

更多依據。例如：醫療人員與個別公司的合作計劃必須公開透明、擔任判傷評估人員

須申報避嫌、避免利益衝突等，建立傷者的信心。 

    6. 僱主參與的復工政策 

  復康不只是員工的事，僱主亦有責任參與及配合。康復的過程中公司的參與，確保

適時及適當安排補償，不但減輕傷者經濟壓力，更能體現對員工的關顧。相信有了明

確的復工政策，個案管理可與公司保持溝通，在不影響傷者醫療的權利下，讓公司明

白僱員康復進度，盡早與僱員協調安排重返工作，對雙方皆有利的。 

    7. 工作網絡平台分享資源 

  復康必須扣連復工政策，才能有效使康復的僱員重投勞動市場。因此建議參考澳洲

做法，為工傷僱員設立工作網絡平台，鼓勵公司參與聘用康復的傷者，但如無政策規

定將難以實行，建議如受傷僱員原來的公司未能或無法安排受傷僱員復職，該公司必

須以金額補貼支付其培訓或轉職的成本，讓其他在工作網絡上的公司聘用有關的復康

人士，獲取津貼資助，有相關政策才有足夠誘因令公司考慮復康者的去留，保留工傷

復康者的經驗及技術。 

 

  尊重工人的貢獻，以傷病者復康治療需要為首要考慮，透過中立的統籌安排，免除

傷病者對補償有關的利益衝突疑慮，專注身體康復，盡早重投工作。這樣不單是工人

的期望，同時亦可減少傷者因缺勤為公司帶來的額外開支（如聘用、訓練及管理臨時

工或新僱員），及對公司日常運作之影響（如影響現職僱員士氣，打擊勞資關係之和

諧）。而保險業界，受惠於傷者的早日復康，可能減少職業傷病事故的賠償金額；整

體社會亦因有獨立醫療系統，分擔了公營醫療體系的負擔，惠及大眾；僱員早日復康

復工，減少傷病對其生活及經濟的影響，避免因傷病引申更複雜之心理或家庭問題，

減輕社會勞動力的損失及社會經濟的成本。此改革實在勢在必行，對各方都有益而無

害，希望盡早實施，保障市民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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